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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附 录

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（资质最低要求）

资质要求

1、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，具有有效营业执照。

2、具有公路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。

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（业绩最低要求）

业绩要求

近 5 年内至少独立完成 2项单项合同金额不少于 200 万（含 200 万）的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或信息化

建设工程施工监理任务。

注：

1、近 5 年内指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之日止，业绩计算有效时间以交工验收证书（信

息化建设工程项目可为项目评定书或质量评定书）的日期为准。本文提到的交工验收指交工验收或

一次性竣工验收。

2、“独立完成”指施工监理工作任务由投标人独立完成，工程已完工并交工验收。

附录 3-1 资格审查条件（主要人员最低要求）

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

总监理工程师 1

交通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职称，持有交通运输部或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颁发的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（或电

子证书）或具有交通运输部核发的公路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

书，担任过 1项及以上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或信息系统项目监理负

责人。

注：

1.监理负责人可为总监理工程师或副总监理工程师或驻地监理工程师。

2.交通相关专业包括：交通工程、路桥工程、智能交通、道路工程、公路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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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-2 资格审查条件（其他主要人员最低要求）

人员 数量 资 格 标 准

专业监理工程师 2

1、具有交通运输部核发的专业监理工程师或工信部颁发

的信息系统监理师资格证书；

2、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；

3、具有 3年或以上机电工程或信息系统监理经验。

监理员 2 具有监理人员培训证书，且从事监理工作 1 年或以上。

档案员 1 具有档案专业培训证书。

注：

1.以上为本项目的其他人员最低要求，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还应根据招标项目实际情况合理配

备相应的人员。

2.本表人员无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证明，只须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附相关承诺函，中标人

在签订合同前向招标人提交实际投入的人员名单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
3.投标所报人员如需更换，更换的人员资格和资历应不低于原来的人选，且须报业主同意后方

能进行更换。


